
“热玛吉”还能共享 你敢用吗？

4名被告人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被起诉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被告席上， 四名男子均被剃得头皮锃

亮， 穿统一式样的老棉袄， 表情局促不安。

而不久前， 他们还是美容产业从业者， 由他

们经手的 “热玛吉” 美容探头， 在许多爱美

女士娇嫩的脸上进进出出。 可谁知， 这些厂

家明确 “1 人 1 次 1 探头” 的一次性耗材，

却被他们反复回收加工再对外销售， 活生生

变成了威胁用户身心健康的 “共享探头”，

而他们则获得 400 余万元非法经营数额。 近

日， 上述郭某等 4 名被告人被松江区人民检

察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起诉， 普陀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物覆灭式翻新” 行为，

适用商标侵权

不注射、 不动刀， “美容神器 ” 热玛

吉近年来广受爱美人士追捧， 但它的费用

也十分昂贵 ， 其中的耗材 “热玛吉探头 ”

一个就要数千元 ， 而且是 “1 人 1 次 1 探

头”。 在高昂利润的诱惑下， 有些人动起了

歪脑筋……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8 月间， 被告

人郑某、 郭某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

情况下， 先后雇佣被告人杨某、 黄某作为员

工， 通过对回收的四代、 五代热玛吉探头加

装芯片、 恢复发数的方式翻新充能， 重新包

装后连同相关耗材一并对外销售给王某后流

入本市。 其中， 被告人郑某、 郭某负责购买

芯片及耗材、 回收旧探头、 技术指导等； 被

告人杨某、 黄某负责对探头进行翻新充能。

经司法审计， 非法经营数额共计 400 余万

元。 案发后， 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郑某处查获

大量热玛吉探头、 产品包装盒及相关耗材等

物。 经鉴定， 上述物品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

产品。” 庭审中， 面对公诉人的指控， 4 名

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予以承认。

对于本案犯罪性质， 公诉人指出： “被

告人郑某等人通过对回收的废旧热玛吉探头

加装芯片的方式实现探头翻新充能， 由于该

行为属于对废弃物品进行拆解、 重新组装的

行为， 废弃物品只是充当提供部分配件的角

色， 原先的产品已经覆灭， 翻新的产品已经

完全破坏了商品所具有的区分功能及质量保

护功能， 故属于 ‘原物覆灭式翻新’， 不适

用商标权用尽原则， 应当认定为商标侵权行

为。”

对此辩护人不持异议。 但郑某的辩护人

指出， 其经营的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成

立， 故郑某和郭某共同犯罪的时间应当从公

司成立后开始计算。

公诉人表示， 郭某和王某的微信转账记

录显示， 郭某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开始承

接王某业务， 郭某与郑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

示， 郭郑二人此时已开始合作热玛吉翻新业

务， 故郭某和郑某的犯罪时间应当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开始计算。 公司是否成立不影

响两人合作行为的认定。

明知违法仍提供场所、 原

料， 认定为主犯

“被告人郑某仅在共同犯罪中提供了作

业场所和部分原材料， 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

较小， 应当认定为从犯。” 郑某的辩护人还

表示。

然而， 公诉人通过对本案其他几名被告

人的分别讯问， 呈现出一个更立体的郑某。

“进货款是我和郑某共同支付的……他负责

回收旧探头， 我负责芯片” “（翻新探头）

技术是郑某教他们的， 我有时也会教” “每

个月我会转 9000 元作为利润转账给他。” 郭

某在回答公诉人讯问时， 交代了郑某在本案

中所起的作用。

杨某也说： “在我们翻新探头时， 郑某

来看过我们” “郑某每月给我发 1 万元工

资， 黄某的工资由郭某发。”

而公诉人指出， 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

郭某和郑某两人系合作伙伴， 郑某在明知

郭某为王某提供探头翻新业务的情癋下 ，

仍然为郭某提供作业场地及作业员工， 不

仅与郭某共同出资购买芯片、 耗材、 探头

等原材料及零部件提供给王某业务使用 ，

而且共享王某业务的利润分成， 因此郭某

和郑某应认定为主犯。 被告人杨某和黄某

只是领取固定工资， 并未在翻新业务中分

红， 且工作时间较短， 因此杨某和黄某应

认定为从犯。

检察机关认为， 四名被告人的非法经营

数额均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 依法应

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予以量刑，

并处罚金。 检察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综合

考虑了所有被告人的地位、 作用以及认罪悔

罪态度， 对两名从犯提出减轻处罚的量刑建

议。 本案未当庭宣判。

公诉人在庭后表示： “针对医美产品的

假冒行为趋于增多， 许多翻新产品不断流入

市场。 这不仅损害了产品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 更可能对用户的身心产生严重损害， 检

察机关将对此严厉打击。”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近年来， “笑气” 在一些娱乐

场所悄然出现， 成为毒品替代品。 一些不法

之徒受暴利驱使， 非法贩卖 “笑气”， 严重

危害社会治安。 近期，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办理的一起案子中， 孙某便是在未取得

危险化学品许可证的情况下， 经营买卖 “笑

气” 业务， 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刑。

2021 年 1 月， 孙某受朋友影响， 开始

吸食 “笑气”， “笑气” 的成瘾性很快让孙

某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经朋友介绍， 孙某认

识了网上销售 “笑气” 的老板 “皮卡丘”，

一来二去， 孙某成为了他的固定客户， 常常

在他这里购买 “笑气” 吸食。

2022 年 6 月， 比较清闲的孙某了解到

“笑气 ” 运输需要专职司机 ， 于是孙某向

“皮卡丘” 提出， 自己成为运输专职司机，

从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低价或免费吸食 “笑

气” 的好处， 两人欣然达成合作。

此后， “皮卡丘” 从外地进货， 通过货

拉拉运输送至孙某小区附近， 孙某将收到的

“笑气” 囤放在自己车的后备箱。 每当有生

意的时候， “皮卡丘” 会将客户的地址及所

购 “笑气” 的数量发到孙某微信上， 如果地

址较近， 孙某便骑电瓶车送货， 如果较远，

便开车送货。 合作期间， 两人从未碰面， 只

在微信上联系。

2022 年 11 月， 民警根据相关线索开展

工作， 发现孙某有贩卖 “笑气” 的行为并立

即将其抓获， 同时正在全力搜捕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 “皮卡丘”。 截至孙某被抓获， 他们

已对外销售 100 多箱 “笑气”。 到案后， 孙某

对罪行供认不讳。

检验报告显示， 孙某所经营的 “笑气” 其

成分为一氧化二氮。 作为一种有轻微麻醉作用

的气体， “笑气” 进入血液后会导致人体缺

氧， 长期滥用将损害中枢神经系统、 运动神

经， 抑制骨髓， 降低肌肉的伸缩能力， 引起高

血压、 晕厥， 甚至心脏病发作， 严重者可致瘫

痪， 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目前， “笑气” 被列为了 《危险化学品目

录》， 根据规定， 从事列入 《危险化学品目录》

的危险化学品的经营（包括仓储经营） 活动的

企业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未取得

经营许可证， 任何单位个人或企业不得经营危

险化学品。

检察官认为， 被告人孙某在未取得危险化

学品许可证的情况下， 根据微信昵称为 “皮卡

丘” 的上家要求， 运送、 存放 “笑气”， 并提

供自己微信、 支付宝收取 “笑气” 货款 10 万

余元， 并从中获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 今年 2 月 3 日， 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孙某犯非法经营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6000 元。

检察官提醒：

广大市民要清醒认识吸食“笑气” 的危害

性， 自觉抵制并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

如发现不法分子贩卖“笑气”，请及时举报。同时

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吸食“笑气”涉嫌非法使用

危险物质，同样也是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 使用危险物质

的，将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唐诗

本报讯 满心欢喜在宠物店挑选了一只

软萌的 “小可爱” 宠物， 却是只 “星期猫”

“星期狗”。 不到一个星期， 小宠物就死亡

了， 这可如何是好？ 面对宠物背后的消费陷

阱， “铲屎官” 们能要求宠物店退款并赔偿

损失吗？ 近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消费维权纠纷案件。

某宠物店店主陈某在自己开设的网店

里， 为售卖的各类宠物拍摄了精美的照片。

胡女士看到一只 100 多天的茶杯米奇灰泰迪

后心动不已， 马上在网站上下单购买了这只

宠物狗， 价格为 16000 元。 陈某通过陆运将

宠物狗交付胡女士， 并承诺宠物狗健康且已

做驱虫。 胡女士收到后， 宠物狗温顺可爱，

胡女士被萌得心都化了， 天天爱不释手。

谁知好景不长， 几天后该宠物狗就出现

精神不振、 呕吐等症状， 胡女士当即把它送

医治疗， 经检查发现宠物狗感染犬瘟病毒。 胡

女士于是联系了陈某说明情况， 陈某建议胡女

士放弃治疗， 并表示愿意再重新交付一只宠物

狗， 被胡女士拒绝。 十几天后， 宠物狗病情加

重， 最终被实施安乐死手术。 胡女士伤心不

已， 诉至法院， 要求陈某返还购买宠物狗的价

款 16000 元并赔偿医疗费及安乐死费用。

陈某认为， 宠物狗在交付前已进行过检

查， 结果显示并未感染犬瘟病毒， 且胡女士收

到宠物狗时曾拍摄一段视频， 视频中宠物狗状

态良好， 不同意返还价款及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视频中宠物狗的状态虽无异

常， 但考虑到犬瘟病毒有一定的潜伏期， 胡女

士在收到宠物狗的较短时间内就检测出犬瘟病

毒， 并最终导致宠物狗死亡， 陈某提供的检测

报告中记载的犬只年龄与该宠物狗不符， 难以

证明该宠物狗符合健康标准。 现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 因此陈某应当返还价款并赔偿医疗费及

安乐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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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躺” 这图不是你想用就能用
葛优诉沪江教育侵权获赔 2000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企查查 APP 显示， 3 月 20 日，

葛优与上海行藏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 沪江教育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行藏公司） 网络侵权责任

纠纷一审判决书公开。

文书显示， 原告葛优诉称， 被告行藏公

司未经他授权许可， 于 2016 年 7 月 21 日在

其主办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沪江法语” 中发

布了标题为 《葛优躺也能火！ 怎么用法语描

述这个魔性又时髦的躺？》 的配图文章。 行

藏公司在未经授权许可的情况下， 擅自在该

文章中使用葛优的肖像图片， 旨在利用网络

热点 “葛优躺” 及葛优的社会知名度引人关

注， 从而达到宣传推广其平台和业务的目

的。 行藏公司此举具有非常明显的商业属

性， 极易使众多浏览者及消费者误认为葛优

与行藏公司存在某种合作关系， 然而这与事

实严重不符， 使葛优蒙受外界诸多误解。 为

此葛优一方认为行藏公司侵权事实清楚， 应

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葛优请求法院判

令行藏公司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 15 万元。

被告行藏公司辩称， 公司发布的文章意

图更多为保持公众号推送文章形式上的风趣

活泼， 且公司发布的并非是建立商品或服

务与之关联的行为。 公司发布的涉案文章

都是在 2016 年知识产权意识不强的大环境

下操作的， 涉案文章在葛优 2021 年起诉公

司时， 就已经全面筛查删除下架。 行藏公

司还表示， 除了这个案子， 葛优之前也因

相似的原因起诉公司， 涉及到的文章都是

2016 年发布， 当时公司均对两案做出了高

额的调解赔偿。 本次被诉案件虽然是 2016

年发布， 葛优 2020 年取证， 但公司在意识

到后已主动下架， 公司发布涉案文章的行

为主观恶意不大。 在行藏公司看来， 葛优

主张经济损失与损害后果不匹配， 葛优代

理律师的代理期限等权属证据、 主张合理损

失的证据不完整， 不能证明有权代理葛优起

诉以及无法证明对葛优造成的侵权后果， 缺

乏造成侵害损害的事实， 无相应公证书、 发

票等依据的情况下， 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涉案文章给葛优造成了损失。 该公司还表示，

“葛优躺” 这一话题成为热点主要来自于影视

剧 《我爱我家》 里的角色定位以及网络传播

背景下形成的相关文化现象。 一般的公众也

不会认为行藏公司利用葛优的知名度为其企

业经营做广告宣传， 也不会将葛优视为行藏

公司的商业代言人。 涉案文章涉及的 “葛优

躺” 图片少、 体量微、 画质模糊， 公司也未

就该文章获得收益， 公司的行为未对葛优的

个人声誉造成损害以及不良影响， 反而为葛

优发挥了正面的积极宣传的作用， 对葛优造成

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公司目的并非用于

商业目的， 而是认同和欣赏葛优的剧照带来的

文化热潮， 且在公司的公众号文章中并没有商

业销售的链接， 公司也未因涉案系列图片而获

取任何利益。 行藏公司还表示， 葛优存在批量

诉讼， 结合他的诉讼主张， 其存在恶意维权的

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行藏公司未经许可发布文

章使用葛优肖像图片，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原告葛优要求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的诉讼

请求于法有据。 最终， 法院判决上海行藏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涉案微信公众号中向

葛优赔礼道歉， 并赔偿葛优经济损失 2000 元。

记者查阅裁判文书网后发现， 涉及 “葛优躺”

图片的案件已达 600 件。 据了解， “葛优躺”

的图片来自于电视剧 《我爱我家》 中纪春生的

一个经典剧照， 后来经过网友二次创作成为了

网络热梗 “葛优躺”。 2016 年， “葛优躺” 表

情包在网络上走红。 近几年， 葛优以侵犯肖像

权为由将相关企业和账号起诉到法院， 已经打

了上百场官司， 大部分都以胜诉告终， 获得赔

偿金额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买到“星期猫狗”能退款索赔吗？

非法经营“笑气” 男子被判刑


